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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发〔2021〕74号
━━━━━━━━━━━━━★━━━━━━━━━━━

中共芒市镇委员会 芒市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镇坝塘、库“一河一策”方案》的通知

各村委会、镇直各部门： 

   根据《关于开展“一河（库渠）一策”方案（2021-2023年）修编工作的通知》（芒河湖办发〔2021〕13号）文件要求，经芒市镇总河湖长彭帮庆审核同意，现将《芒市镇坝塘、库“一河一策”方案（2021年-2023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芒市镇委员会    芒市镇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8日 
────────────────────────────────────────

　芒市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11月18日印发

────────────────────────────────────────
芒市镇河湖长制工作
芒市镇坝塘、库“一河一策”方案
（2021年～2023年）
芒市镇河长制办公室
二○二一 年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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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6月）
（4）《水功能区管理办法》（2003年7月）
（5）《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2012年1月）
（6）《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2月）
（7）《“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水利部，2017年9月）
（8）《云南省水功能区划》（云南省水利厅，2014年8月修订）
（9）《云南省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7年5月）
（10）《德宏州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意见》（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2017年5月）
（11）《德宏州水功能区划复核和调整报告》（德宏州水利局，2014年12月）
（12）《德宏州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德宏州人民政府，2016年7月）
（13）《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 50594-2010）
（1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5）《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1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17）《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 63-1994）
（18）《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
（19）《云南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德宏州）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报告》（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2015年11月）
1.2 编制对象

本方案编制对象为镇级河流：磨石沟坝塘、上芒院坝塘、下芒院坝塘、广相Ⅰ坝塘、广相Ⅱ坝塘、拉满坝塘，以及市级勐垅沙水上公园、勐板河水库、芒究水库、芒乖水库，共10项。库、坝塘总灌溉面积约71510亩，其水源均来自芒市镇源头的山沟洼水，分别流经芒市镇10个村委会区域，最后注入芒市大河。
1.3 编制主体

组织单位：芒市镇人民政府
承担单位：芒市镇河湖长制办公室
1.4 实施周期

根据《“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一河（湖）一策”方案实施周期原则上为2年～3年，河长最高层级为省级、市级的河湖，方案实施周期一般3年。本方案为镇级，实施周期为3年，即2021年～2023年。
1.5 河长组织体系

芒市镇河库渠实行镇、村两级河湖长制（市级设三级河湖长）。镇级设立总河湖长、副总湖河长和总督查，分别由镇党委、人大、政府负责人同志担任。
	    芒市镇镇级总河长由镇党委书记彭帮庆担任，副总河长由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岳元超担任、督查长由人大主席蔺以兵担

任。市、镇、村级各河长见表 1。
坝塘（6项）设镇、村级河长情况 1-1

	

	

	序号
	塘坝名称
	所属村委会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1
	磨石沟坝塘
	大湾
	岳元超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腾岩喊团
	大湾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镇党政办
	官冬李

	2
	上芒宴坝塘
	大湾
	杨涵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副镇长
	摆喊应
	大湾村党总支副书记
	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
	杨新黎

	3
	下芒宴坝塘
	大湾
	杨涵
	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副镇长
	帕玉品旺
	大湾村委会委员
	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孟爱宝

	4
	广相Ⅰ坝塘
	大湾
	杨磊
	镇党委副书记（专抓政法工作）
	项二新保
	大湾村委会委员
	镇经济发展办
	康玲会

	5
	广相Ⅱ坝塘
	大湾
	杨磊
	镇党委副书记（专抓政法工作）
	项二新保
	大湾村委会委员
	镇经济发展办
	方散保

	6
	拉满坝塘
	拉怀
	刘 宁
	镇保留副科级领导
	乔二所
	拉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杨双权

	市级水库（3项）设河长情况1-2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属村委会
	市级河长
	责任部门
	镇级河长
	村级河长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 务

	1
	勐板河水库 （小一型）
	回贤
	杨善斌
	市政府副市长
	市水利局
	岳元超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刘祖娣
	回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2
	芒乖水库   （小二型）
	拉怀
	李春梅
	市政协副主席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余翀
	镇党委副书记
	朗岩相
	拉怀村委会委员

	3
	芒究水库   （中型）
	松树寨
	 王卫东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长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彭帮庆
	镇党委书记
	万林安
	松树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许建争
	市政府副市长
	
	
	
	
	

	4
	勐垅沙水上公园
	大湾
	孟玉相坐
祁木兰
	市政府副市长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市综合执法局
	苏永福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谢岩相所
	大湾村委会村监委主任


2 管理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

2.1概况

2.1.1河流基本情况

芒市镇辖区内纳入河湖长制的坝塘、水库共有7个坝塘和3座水库，流经芒市镇辖区后，尾水最终均汇入芒市大河，全镇涉及灌溉面积29175余亩。
河流域水系图见图 2.1。
图 2.1芒市镇流域（水库）水系图[image: image1.png]



2.1.2社会经济概况

根据2020年统计资料，芒市镇农村经济总收入117773万元，人均纯收入9446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2001万元，工业总产值 53280万元。
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见表 2.1‑1。
表 2.1‑1 流域内各村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镇镇
	村委会
	人口

（人）
	耕地（亩）
	人均纯收入

	芒市镇
	10
	49410
	 47534
	9446


2.1.3水功能区划

芒乖水库及其余坝塘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勐版河水库是全市饮用水、芒究水库为备用饮用水源及部分泄漏用水。
2.1.4水质情况

水质为Ⅱ类，目标为保持Ⅱ类不变。
2.1.5涉河建筑物及设施基本情况

当前基本没有涉河建筑物和其它设施情况。
2.2现状及存在问题

2.2.1水资源保护

2.2.1.1流域水资源利用现状

芒乖水库及其余坝塘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勐版河水库是全市饮用水、芒究水库为备用饮用水源及部分泄漏用水。
2.2.1.2河流现状

目前坝塘、水库水质污染情况为：主要存在农业面源污染，农业废弃物污染，目前，正在积极采取治理措施。坝塘主要是有渔业养殖污水污染情况，无河道采沙。
3管理保护目标

到2017年底，全面建立芒市市、镇、村、三级河长体系。2018年，全面推行三级河长制工作，建立“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开展督查考核工作，实现河长制工作全覆盖。到2019年，全面完成“一河一策”、“一河一档”工作，全面推进河湖库渠治、管、保工作。到2021年，基本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湖美目标。
3.1有效保护水资源

根据国家下达的“十三五”双控目标，落实流域内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双控制度”，使流域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得到有效控制，地下水管理全面加强。到2021年，通过加大法律法规制度的宣传工作，群众管护意识得到提高，观念得到转变，自觉遵守规定，不向河道内乱到垃圾、农用废弃物，不在河堤堆捂农家肥和建盖建筑物等，杜绝产生污染源，让水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3.2全面执法监管

依据相关涉河湖库渠法规、规章，加大河湖库渠管理保护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涉河湖库渠违法行为，形成联合执法机制，建立河湖库渠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实行动态监管，确保河道得到有效管护。
4管理保护任务

4.1加强水资源保护

落实《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德政发〔2014〕75号），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强化地方各级政府责任；以治理规划和治理方案为推手，落实好镇、村河长职责；严格考核评估和监督。坚持节水优先，全面提高用水效率，坚决遏制用水浪费。严格水功能区管理监督，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切实监管入河湖库渠排污口，严格控制入河湖库渠排污总量。严格管控地下水开采。
4.2加强岸线管理保护

组织编制坝塘、水库水域岸线规划和渔业养殖规划。严格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管控，依法划定河库管理范围。落实规划岸线分区管理要求，强化岸线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河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对岸线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恢复河湖库渠行洪和水域岸线生态功能。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提高水库、坝塘的防洪标准、城镇供水及抗旱应急能力。
4.3加强水污染防治

落实《德宏州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德政办〔2016〕104号），依托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及入河湖库渠排污管控机制和考核体系，全面加强重要水功能区排污口监督管理，排查入河湖库渠污染源，加强综合防治，严格治理工矿企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水产养殖污染、农业面源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
4.4加强水环境治理

强化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组织实施不达标水体达标方案，确保《德宏州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水质目标如期实现。按照水功能区确定各类水体的水质保护目标。以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为重点，综合整治农村水环境，推进美丽宜居镇村建设。
4.5加强水生态修复

推进河湖生态修复和保护，禁止侵占自然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在规划的基础上稳步实施退田还湖还湿、退塘还湖，恢复河湖库渠水系的自然连通，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有效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加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生态敏感区保护力度，对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江河水功能区等实行更严格的保护。积极推进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水土流失预防监督和综合整治，建设生态清洁型小流域，维护河湖生态环境。
4.6加强执法监管

依托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水利工程管理、河道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加大坝塘、水库的管理保护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与司法衔接机制。建立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实行动态监管。结合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强环保、水利、林业、国土、农业等监察执法队伍建设，建立综合执法机制。落实好坝塘、水库管理保护执法监管责任主体、人员、设备和经费。严厉打击涉塘、库违法行为，坚决清理整治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采砂、采矿、围垦、侵占水域岸线等活动。
5管理保护措施

5.1加强农业节水

按照《云南省农业节水纲要（2013～2020年）》和《云南省农业高效节水减排规划》，集中力量，加快实施农业节水技术改造，坚决遏制用水浪费。加强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节水改造，推广保护性耕作、农艺节水保墒、水肥一体化、渠道防渗、管道输水、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完善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在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推进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农作物节水抗旱技术。（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各村委会负责落实）
5.2加大水岸线占用查处力度

依法查处擅自占用水域、岸线、滩地和填河（库）造地、非法采砂取土以及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行为；依法清除围垦河道、圈圩养殖、堤坡垦植、各类行洪、阻水障碍物和设施，恢复河道行洪和水域岸线生态功能。（镇村镇建设规划服务中心牵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芒市国土资源所等配合，各村委会负责落实）
5.3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提高河道防洪标准

编制落实防汛抗旱预案，加强坝塘、水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和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加大治理力度，提高江河水库的防洪标准。（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各村委会负责落实）
5.4加强河道巡查

落实好坝塘、水库管理执法监管责任主体、人员、经费和设备，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河库督察巡视，细化巡查职责、内容、频次、要求、奖惩等；建立村组巡河员制度，加强河库水域巡查保洁及堤防工程维修养护，执行日常巡查，实行河湖库渠动态监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派出所、芒市国土资源所、村镇建设规划服务中心、林业站等配合，各村委会负责落实）
6保障措施

6.1组织保障

镇河长制办公室设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由分管水利的副职兼任，成员由农业服务中心及相关单位人员担任。河长制办公室负责河长制工作具体组织实施，落实总河长、副总河长和河长确定的事项，落实总督察、副总督察交办的事项。建立河长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河库渠管理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建立部门联动制度，协调派出所、农业服务中心、经济发展办、村建环卫、财政所、国土所、卫生院、林业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各司其责，共同推进。建立信息共享制度，定期通报河库渠管理保护情况，及时跟踪河长制实施进展情况。建立工作督察制度，全面督察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建立验收制度，按照确定的时间节点，及时对建立河长制进行验收。
6.2制度保障

制定出台了镇级河长制工作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制度。河长制工作制度由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编制，主要包括河长会议制度、部门联动制度、信息共享制度、信息报送制度、监督考核制度、工作督察制度、考核问责和激励制度、验收制度、河长巡查制度、重大问题报告制度、部门联合执法制度等。
6.3经费保障

镇财政所将河长制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积极整合各方资金，确保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对接协调，依托相关项目，从上级部门争取资金。同时，多渠道筹措社会资金，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长效、稳定的河湖库渠管理保护投入机制。
6.4队伍保障

健全完善河湖管理保护机构，加强河湖管护队伍能力建设，确保巡河取得实效。
6.5机制保障

结合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需要，从提升河湖管理保护效率、落实方案实施各项要求等方面出发，加强河湖管理保护的沟通协调机制、综合执法机制、督察督导机制、考核问责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建设。
6.6监督保障

建立坝塘、水库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加强坝塘、水库水域环境动态监管，建立实时、公开、高效的河长即时通信平台，将日常巡查、问题督办、情况通报、责任落实等纳入信息化一体化管理，提升监督管理效率。通过信息共享，加强同级党委政府督察督导、人大监督、上级河长对下级河长的指导监督。
建立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布各级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名单，在塘、库岸边显著位置竖立公示牌，明确河长姓名、职务、职责、联系方式、责任范围、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建立健全河（渠）湖库保护治理公众监督、举报、受理、公示的制度和平台，通过信息化方式，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接受群众监督和举报。

